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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69/2021_2022__E3_80_8A_

E4_B8_AD_E5_8D_8E_E4_c23_169459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

席令 第四十五号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已由中华人

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

于2001年2月28日修订通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药品管理法》公布，自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。 中华人民共和

国主席江泽民 2001年2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

（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

会议通过2001年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二十次会议修订）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药品生产企业

管理 第三章 药品经营企业管理 第四章 医疗机构的药剂管理 

第五章 药品管理 第六章 药品包装的管理 第七章 药品价格和

广告的管理 第八章 药品监督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

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监督管理，保证药品质量，保障

人体用药安全，维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用药的合法权益，特制

定本法。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药品的研制、生

产、经营、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单位或者个人，必须遵守本法

。 第三条 国家发展现代药和传统药，充分发挥其在预防、医

疗和保健中的作用。国家保护野生药材资源，鼓励培育中药

材。 第四条 国家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

他组织研究、开发新药的合法权益。 第五条 国务院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主管全国药品监督管理工作。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

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药品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



药品监督管理工作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

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药品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。 国务

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配合国务院经济综合主管部门，执

行国家制定的药品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。 第六条 药品监

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，承担依法实施药

品审批和药品质量监督检查所需的药品检验工作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